
表單編號：QP-T01-05-01 

保存年限：4 年 

國立政治大學   學年  學期碩、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年      月     日

學  號 姓  名 聯絡電話或電子郵件帳號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)
 

碩(博)士班    年級          組

論文題目 

（中英文） 

(如無英文論文名稱者可不填)

指導教

授意見

及簽章  

          擬聘學位考試委員姓名及略歷 (校外委員請另行填寫帳戶資料，俾利口試費轉帳作業) 
委員姓名 符合資格之職務 校內 校外 委員姓名 符合資格之職務 校內 校外

 
       

 
       

 
       

        

 
   

請注意：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第四條規定：「碩士學

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

五人至九人，校外委員須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(含)以上。」

※ 碩、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，請參閱學位授予法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之相關規定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適用第十一條第三

款、第四款；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適用第十二條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規定者，請附各系(所)務會議紀錄。 

□未申請修讀學程學分。 
□放棄修讀教育學程學分，將於本學期畢業。 
※擬提學位考試同學請務必勾選學程修讀狀況 
※修讀或放棄教育學程者，請送師資培育中心簽章。

師 資 培 育 
中     心 
審核及簽章 

□放棄修讀教育學程學分 
□尚未修畢教育學程學分 
□已修畢教育學程共計      學分 
  
 

(請師培中心勾選並簽章) 學生簽名 
（請簽名）

□該生已通過資格考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本系（所）無資格考核之規定

□該生本學期尚有修課，成績到齊且通過後始修畢畢業學分。 

□該生已修畢畢業學分共      學分且成績皆到齊    □歷年成績未到齊共計      科

系 所 
 
 

審 核 
（請直接勾選） 學位考試經費：新台幣           萬           仟          佰元整 

系 (所 )承辦人 

   及校內分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

系      (所) 

主        管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

教 務 處 

註 冊 組 意 見 
□經查該生學籍、成績、研究年數、指導教授、論文題目申報、畢業學分均符合相關規定。 

※該生下列項目不符合規定：□學籍 □成績 □研究年數 □指導教授□論文題目申報□畢業學分 

承 辦 人  
註 冊 組

組 長
 教務長  

※說明：1.本申請表經核定後，請系(所)自行影印存檔並送註冊組備查。 
  2.系(所)憑核定後之申請單，於口試完畢後，於本校公用清冊系統造冊，會簽會計室並經核定後，由出納組轉帳。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版本：97 年 10 月)     


